
レЧ川省大竹共人民法院

民 事 凋 解 |〕

(2018)川 1724伊ξ初 3128号

原告:四川大竹水村商立銀行股分有限公司,住所地四

川省大竹芸末大衡末段 201号 陶光翡翠城二期 B憧。

法定代表人:李太勇,董 事K。

委托訴公代理人:送清庭,四川法え家律炉事券所。

被告:谷明準,男 , 1975年 5月 13日 出生,沢族,住

四川 省大竹_芸 竹 陶鎮 同新街 37号 ,公 民身分 号4
513029197505131995。

被告:唐 富君 ,女 ,1975年 1月 6日 出生,滉族 ,住四

川省大竹芸清水鎮街道 中路 145号 ,公 民身分号4
513029197501060042。

被告:谷生栄,男 ,1949年 8月 21

川 省 大 竹 去 竹 陶 鎮 同 新 街 52号 ,

513029194908212075。

被告:唐清碧,男 ,1947年 1月 11

省 大 竹 芸 竹 陶 鎮 同 新 街 52号 ,

513029194701111963。

原告四川大竹水村商立銀行股含有限公司均被告谷 IIF

準、唐富君、谷生茉、唐清碧金融借款多1分一条,本院千 2018

年 8月 22日 立案受理后,依法通用筒易程序公升牙庭逃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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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常理。現已常理冬劣。

原告四川大竹水村商立銀行股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

訴松清求:1.依法芽い 被告谷明準、唐富君夫妻向原告共同

僕透借款本金 650000元 以及接合同釣定オ1率 支付_tl借款迩

清え日止的資金dll息 (裁止 2018年 7月 16日 尚欠オ1息

63194.88元 光 2.依法ナ1今原告対渉案祇押物 【他項枚II号 :

大竹芸房他江竹陶鎮字第 201608220041号 】享有仇先受催

叔;3.原告力実現債枚所声生的条件受理費等全部所松費用

由被告承担。事実均理由:2016年 7月 18日 ,被告谷明準

因11市装修向原告所格大竹水村商立銀行竹城支行申情借

款 700000元 ,同年 8月 19日 ,竹城支行与被告谷明準答河

《借款合同》,合同主要釣定:由竹城支行向被告谷明準提

供貸款 650000元 ,借款期限力両年(2018年 8月 17日 到期 ,

固定月禾1率力 7.5208‰;接季結`き ,対逍期借款か牧 30%的

調息 )。 同日,被告谷生栄、唐清碧与竹城支行笙汀 《祇押

合同》,合同主要釣定:被告谷生茉,唐清碧以其自有的位

子大竹去竹陶鎮同新衡藍潤首座 1憧 1-5号房屋,大竹芸竹

rEl鎮 同新街藍潤首座 1憧 2-16-2号 房屋 【国有土地使用江:

竹国用 (2015)字第 03553号 、竹国用 (2015)字第 03554

号,房屋所有枚江:201504160073、 201604160074】 作力咳

貸款的祇押担保,担保疱曰力主債枚本金 650000元、オ1息 、

調`き
、賠僕金和実現債叔的費用等。同日,被告唐富君与竹

城支行基汀 《保IIE合同》,合同主要釣定:担保人唐富君カ

2



債券人谷明準提供担保,対債券人 650000元 的債券承担逹

帯清僕責任。2016年 8月 25日 竹城支行向被告友放貸款

650000元 。被告取得貸款后,未接合同的釣定支付dll息 ,4
銀行工作人員的多次催llt,併拒免 ll」 近貸款rll息。裁止 2018

年 7月 16日 ,被告併欠借款本金 650000元 ,以及接合同釣

定禾1率支付至1借款迩清え日上的資金禾1息 63194.88元 。

本案在常理辻程中,4本院主持凋解,当 事人自尽迷成

女口下l・I洪 :

一、被告谷明準、唐富君千 2018年 10月 10日 前僕述

原告四川大竹/・L村商止銀行股含右限公司借款本金 65万元 ,

井接《借款合同》豹定的オ1率支付オ1息 ,已 支付不1息 45167.31

元八上述オ1息恙叡中わ除;    ■    ・

二、若被告谷明準、唐富君未接上述l・I袂履行文券,原

告四川大竹水村商立銀行股含有限公司有枚対被告谷生茉、

唐清碧位千大竹去竹陶鎮同新街藍潤首座 1憧-1-5号 、

2-16-2号房屋 (他 項枚IIE号 :大竹去房他江竹陶慎字第

201608220041号 )ミせ折介、拍実或交美后所得的介款仇先

受僕 ;

三、条件受理費 5466元 ,由被告谷明準、唐富君、谷

生茉、唐清碧負担,井宣接向原告四川大竹水村商立銀行股

分有限公司支付。

上述協決,不逍反法律規定,本院予以挽汰。

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調解lll洪 自双方在凋解lll洪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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釜名或捺 FIJ后 ヌF具有法律数力。

ル

一
∫

二小 :与原ラ
ｒ

ヽ 亥対元昇 理   桂ヰヰ

王新本

二 〇

法 官 助

ギ  泥

嬢

イ 人
でL癬雪

ボ

4


